
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此，制定了《国

内贸易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监

管工作的组成职责，保证监管工作有效地进行。同时

召开两次中国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监事会会议，对该

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起了促进作用。

1996 年各地商业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有

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在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的同期筹划和支持下，积极探索加强国有商业企业

资产管理的路子，提高了资产运营效益，取得了初步

成效。一是上海、浙江、宁夏、沈阳、青岛等省市政

府按照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

开，国有资产行政管理职能和运营职能分开的原则，

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实现形式，建立了商业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其中有的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成

为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二是结合企业组织结构、产业

结构及经营布局结构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

产配置，扩大资产规模，提高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益。

如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兼并、收购、优

化组合、资产重置等多种形式，使总资产由 1991 年的

10 亿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29 亿元，销售利润也大幅度

增加。三是积极配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保值增值

考核，并积极探索实现保值增值指标的保证措施。如

辽宁省锦州市百货大楼推行《资产保值增值有限责任

制管理办法》，把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与企业职工个人

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使资产保值增值落到实处，净资

产增值幅度稳定，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深入调查研究，为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争取政策

近几年，针对税制改革以来流通企业税负以及政

策性亏损等问题，内贸部多次组织有税务、财政等部门

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并向国务院做了专题报告，有的问

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有些问题已得到解决。

（国内贸易部财会司供稿

  蒋大龙  魏晓薇执笔）

文化事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6 年，为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

议》精神，文化部继续深化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特别是在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进展，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

的充分肯定。文化部的财务会计工作在适应文化事业

改革与发展形势的需要、促进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

行的同时，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改进经费核定方式，积极推进艺术

表演团体改革的深化

1996 年 1 月，经国务院 批准，文化部出台了

《文化部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结构调整及考评聘任的总

体方案》及相关的八个附件。该方案的实施，标志着

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以下简称中直院团）的第

二步改革全面启动。第二步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在

兼顾不同艺术品种和门类的基础上，采取撤销与合并

相结合、调整建制与保留名称相结合的办法，使中直

院团由 13 个调整为 10 个；二是继续实行演出场次补

贴制度，理顺国家与院团的关系，同时在考核的基础

上对中直院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和主要负责人签订

了任期目标责任书；三是按国家有关政策，改革中直

院团的用人制度，对演职人员进行考核聘任。同时成

立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和文化艺术离退休人员服务中

心，对未聘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和分流，对离退休人员

进行集中管理。

为支持文化部中直院团的改革，中央财政在财力

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了必要的经费投入。1994 年至

1996 年的三年间，财政共投入了 1 300 万元的改革启

动经费。与此同时，文化部针对中直院团改革后出现

的新情况，为规范各院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

作，印发了《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财务管理若干

规定（暂行）》，其核心在于重新制定了中直院团经费

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在年度预算核定方式上，由原

来的：预算总额 = 基数 + 专项补贴，改为：预算总额

= 综合定额 + 演出场次补贴及奖励 + 各项专项经费。

其主要涵义是：

（一）“综合定额”包括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和部分

办公业务费，它与人员编制是一一对应关系，从而有

利于控制院团在编制内聘用人员。

（二）“演出场次补贴及奖励”是在第一步改革的

基础上加以调整和完善的。它是根据不同艺术品种的

特点及国家相关政策，按类别设计出更加合理的补贴

场次、补贴标准和档次差异，其具体内容如下表：

（三）继续保留部分专项经费的投入，重点用于

维修及大型设备购置以及优秀剧（节）目即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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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补助，这既有利于中直院团不断改善设施、设

备等文艺生产的基本条件，又有利于优秀剧（节）目

的排练与制作。1996 年，文化部投资 400 万元，重

点解决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排演场、浴室、食堂及资料

室的维修，中国歌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民族

乐团等单位业务用房的维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

央民族乐团部分舞台设备的添置与更新和北京图书馆

图书借阅系统改造。文化部还先后投资 100 万元，重

点支持了中国歌剧芭蕾舞剧院的歌剧《图兰朵》、舞

蹈《睡美人》、 《’96 新年音乐会》；中国京剧院的

《火醒神州》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的《’96 新春音乐

会》等重大剧目。

新的经费核定方式实施一年来，产生了显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直院团在演出市场中的主导作

用逐步得到有效发挥。演出场次由改革前 1993 年的

936 场增加到 1996 年的 1 397 场，增长 49 % ；演出

收入也从改革前的 1993 年 595 万元，增加到 1996 年

的 2 049 万元，增长244 % 。

二、继续推进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

积极促进边疆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自 1992 年开展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以来，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地方政府，已经投入建

设资金约 14 亿元。国家计委在四年内共拨出 3 100

万元专款，用于补助边疆文化长廊重点项目的建设，

总资助项目达 263 个。财政部为边疆文化长廊重点项

目的设备购置与更新，三年内也投入补助经费 1 500

万元。截止到 1996 年，参与共建边疆文化长廊建设

资金约 5 亿元。这些投入为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提供了

必要的物质保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几年来边

疆地区新建、扩建或改造的文化馆、图书馆、文化

站、文物点、军营中心、俱乐部、青年之家、妇女之

家、儿童文化园、工人文化宫、林业工人乐园、农场

俱乐部等文化设施约 1 700 万个，总面积约 80 万平

方米，边疆地区有近 1 000 万人民受益。

三、深入开展“以文补文、多业助文”

活动，为建立和形成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多渠

道的投资体系做出贡献

“以文补文”活动于 1988 年开始起步，中央财

政共支持 3 600 万元，作为开展 “以文补文”活动的

周转金。几年来，“以文补文”活动在获得长足发展

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由 “以文补文”向 “多业助文”、

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单一经营向规模经营和由粗放

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初步形成了由国家拨款、业

务收入、以文补文收入、社会赞助和吸引外资相结合

的文化事业单位投资体系。据统计，1996 年全国文

化事业单位总收入为 76.21 亿元，其中 “以文补文”

收入为7.68 亿元，占总收入的 10 % ，是财政补助收

入39.30 亿元的 20 % 。与此同时，文化部为使周转

金发挥更大效益，进一步加强了这部分资金的管理，

先后派人到辽宁、福建、广东省调查了解周转金的使

用及效益情况，并加大逾期款催收力度，1996 年回

收欠款 818 万元。

四、积极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

促使单位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 1996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

检查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与

1996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相结合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文化部成立了以副部长艾青春为组长、业务骨

干为成员的大检查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领导小组。为

使这次大检查工作不走过场，确保其客观性与真实

性，文化部特委托中国审计师事务所和北京明光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单位包括东方歌舞

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音乐厅、中国文化艺术发展

总公司等 11 个单位，重点检查面为 40 % 。经检查，

查出违纪金额 42.35 万元，其中偷漏税款 35.67 万

元，漏缴教育附加费 0.78 万元，超标准招待费 5.9

万元；还有部分单位购买专控商品未按规定办理报批

手续。对检查出的问题，文化部在按国务院有关规定

加以处理的同时，还以中直院团改革为契机，结合整

顿会计工作秩序，统一院团的演出收入成本核算办

法，强化中直单位各级领导和会计人员依法办事意

识，使文化部会计工作日趋规范化、科学化，财务管

理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1996 年，为加强直属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

产转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文化部根据国家国有资

产管理局和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和《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实

施办法》的规定，制定并印发了《文化部关于征收国

有资产占用费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对用非经营

性资产作为初始投资，兴办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

体；用非经营性资产作为注册资金，兴办不具有法人

资格的附属营业单位；用非经营性资产对外出租、出

借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将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的资产，都应按照规定基

数的 5 % 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1996 年文化部征收国

有资产占用费 23 万元，这部分资金将主要用于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的更新、经济效益较好单位的再投入和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

奖励。

（文化部计财司供稿  边 伟  戈 茗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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